
109年度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補助申請及辦理流程 

 

 

 

駁回 

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

於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

，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條

例第 32條) 

整建維護事業 

計畫案件報核 

公告公開展覽 

舉辦公聽會 
第 1次補正期限 30日 

第 2次補正期限 14日 

以二次為限，屆期不補正

或經通知補正仍不符規

定者，駁回申請 

未符規定者 

退請補正 

文件審查 

不同意補助 

109年度公告 

實施者提送 

補助申請表、簡報及

相關附件 

 
文件不齊全 

重新提送申請 

申請人召開公聽會： 

1.公聽會紀錄相關文件 

2.更新事業計畫書圖 

3.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條例第 37條) 

公告更新地區(單元)

及核准補助 

更新單元公告劃定日起 3個月應擬

具事業計畫案報核，得敘明理由申請

展期 3個月，以一次為限。 

審議會同意核准補助 

!注意!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第 11條：受本辦法補助之建物，不

得於本府第二期補助款核准函送達

之日起 5年內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

目，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日後

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申請建築執照 

後施工 

 
第二期撥款:工程竣工並查驗通

過後 60日內檢具相關書件、統

一發票(收據)或合格之原始憑證

，申請撥付補助經費 70% 。 

更新事業完成 

及成果備查 

第一期撥款:核定後 60日內檢具

相關書件、統一發票(收據)或合

格之原始憑證，申請撥付補助經

費 30%。 

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 
經大會審議通過後 3個月內應檢具

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

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會審議。 

 
幹事會 

會議審查 

幹事會複審 

核定發布實施 

聽證 

申請方案三規劃設計類-耐震能力詳

細評估費用者，如已向建管單位申請

經費補助，則扣除已申請費用部分。 


